扬州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精品成果

培育基金申请书
项 目 名 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研 究  类 别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项目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所 在 学 院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 请 日 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扬州大学制

2019年10月
项目承诺书

1.本表填写的各项内容属实，没有知识产权争议。

2.如获准立项，同意在本表基础上，以项目任务书作为协议开展研究工作，并按填报的研究内容、时间和经费如期完成研究任务。

3.遵守扬州大学项目管理和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，自觉接受项目检查与监督管理。

4.同意在项目结项后，开展后续研究、整合、完善、出版和推介，以我校为第一完成单位参与部省级以上科研奖项的申报，并力争获奖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者（签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填表说明

1．申报者应当认真阅读《扬州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精品成果培育基金管理办法》，严格按照规定的要求真实、规范填写。
2.研究类别分为：基础研究、应用研究。
3.成果形式分为：专著、论文、研究报告。
4.成果引用或被采纳、学术影响或社会效益情况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。

5.本表一式2份，用A4纸印制，双面打印，相关证明材料附后合并装订。
1、 申报简表：

	项
目
概
况
	项目名称
	

	
	研究类别
	
	A.基础研究类       B. 应用研究类

	
	成果形式
	
	A. 专著   B. 论文   C. 研究报告

	
	成果来源
	
	字数（千字）
	

	
	预计完成时间
	
	拟申报奖项
	

	
	资助额度
	
	A. 10万元    B. 5万元    C. 2万元

	项目负责人
	姓  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	职称
	

	
	学 历
	
	学位
	
	研究专长
	

	
	所在学院
	
	电话
	
	电子信箱
	

	成果内容简介
	选题意义、基本观点、篇章结构、研究方法、学术规范等。



	成果创新简介
	内容前沿性、观点创新、理论价值、研究方法创新等


	成果拟出版、推介等情况
	出版社、成果推介情况、报奖计划等



二、经费预算
	序 号
	经费开支科目
	金  额（元）

	1
	印刷出版费
	

	2
	专家咨询费
	

	3
	会议费/差旅费
	

	4
	资料费
	

	5
	宣传、推介费
	

	6
	其他支出
	

	
	合  计
	


三、学院（部门）意见
	填写的内容是否属实，是否同意承担申报成果的信誉保证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     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
四、学校科研部门审核意见

	                   盖   章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
五、专家组评审意见
	专家组人数
	
	实到人数
	
	表决结果
	

	赞  成  票
	
	反 对 票
	
	弃 权 票
	

	建议资助金额
	万元

	专家组意   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专家组组长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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